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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8年4月30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7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9月2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9月22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12月14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海教中字第1140007047號令發布 

一、計畫目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大學生利用暑期期間進行實務、實作以及

產學交流等體驗方式之學習計畫，特訂立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本要點主要透過與教師及同儕合作學習與實作、跨出校園與業界產學交流之

學習方式進行，藉由做中學及知識的理解與應用過程，並結合業界實務經驗及專業領域

知識幫助學生自主學習及了解業界之生態及問題，以增進大學生面對專業實務上之問題

解決及獨立思考能力。 

二、申請資格： 

(一)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每位老師以申請一組計畫為原則，若每組學生中至少一人於

本校申請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者，經審查確認後，該組指導老師可申請之計畫件數則

不受限制。 

(二)本校學士班在學學生且每位學生僅能參與一組指導教師之計畫，每組學生人數不得

超過五人，若當年度另獲校內外其他單位經費補助同研究主題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則應放棄執行本計畫。 

三、執行期程：當年度 7月 1日至 8月 31 日為原則。 

四、公告時程：申請時間、審查結果及成果報告繳交時間，依公告時間為主。 

五、申請方式： 

(一)計畫執行方式共三種，如下： 

1.研究類：教師與學生決定研究主題並進行研究，計畫執行期間需完成研究成果報告

及成果海報一張(以研討會格式為主)。 

2.實作類：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專題實作，並於計畫執行期間完成實作作品、成果報告

及成果海報一張(以研討會格式為主)。 

3.產學交流類：教師帶領學生赴民間企業團體、社會服務機構、議會或政府單位等進

行實地參訪，協助業界改善及解決相關問題，並於計畫執行期間完成研究報告及成

果海報一張(以研討會格式為主)。 

(二)符合申請資格之教師自行徵求學生一同參與，由教師提出申請，每組請填寫一份「大



2 

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申請表(附件一)，並將電子檔上傳至指定網站。 

(三)獲補助之學生應於公告核定通過名冊後十日內，每位學生填寫「大學生暑期學習實

務體驗計畫」大學生學習同意書(附件二)，簽章後並掃描成電子檔上傳至指定網站。 

六、補助額度： 

(一)業務費：研究類及產學交流類每組補助五千元為限，實作類每組補助一萬元為限。 

(二)教學獎助金：每組補助一萬元整。 

(三)每年補助額度與件數，視當年度預算及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通過審議補助。 

七、審查及獎勵機制：本計畫採二階段審查機制，並自計畫成果中挑選出優異者，另核發獎

勵金。 

(一)第一階段審查：經由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即可開始執行計畫。 

(二)第二階段審查：由各學院推薦校外專家學者進行審查，並依各學院參與計畫件數比

例，評選出計畫優異之前三名及兩組佳作等優勝組別，擇期舉行公開頒獎儀式。若

該學院未達五件申請案，則視情況擇優進行評選。 

(三)獎勵機制： 

1.第一名獎勵金二萬元整、獎狀乙紙；指導教師獎狀乙紙。 

2.第二名獎勵金一萬五仟元整、獎狀乙紙；指導教師獎狀乙紙。 

3.第三名獎勵金一萬元整、獎狀乙紙；指導教師獎狀乙紙。 

4.佳作取兩名，給予獎勵金五仟元整、獎狀乙紙；指導教師獎狀乙紙。 

5.若參加組別未達個別獎項之獎勵基準時，該獎項得從缺之。如以小組進行，每位學

生皆可領取獎狀乙紙，獎勵金則請學生自行分配。 

八、權利及義務： 

(一)獲補助之計畫應配合繳交「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成果報告(附件三)電子

檔乙份上傳至指定網站，並請教師確實督導學生學習成效，其執行成果將列入未來

計畫申請之評核依據。若未依規定繳交成果資料者，將不予核發教學獎助金。 

(二)獲補助之計畫應參加本校辦理的成果展示、心得發表、成果交流會等活動，且成果

作品得於學校網站等處進行公開發表。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教務處教學中心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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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申請表 

 

 

指導教師資料 

教師系所  教師姓名  

手機號碼  E-mail  

近 3 年發表著作及研究計畫 

著    作  

研究計畫  

申請之計畫內容  

申請類別   □研究類  □實作類  □產學交流類(交流單位：_________) 

計畫題目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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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申請表後，上傳至指定網站。 

 

指導教授：                     (簽章) 

  

申請學生資料 (每組人數至多五名) 

1 

學生姓名  手機號碼  

學    號  學系及年級  

E-mail  

2 

學生姓名  手機號碼  

學    號  學系及年級  

E-mail  

3 

學生姓名  手機號碼  

學    號  學系及年級  

E-mail    

4 

學生姓名  手機號碼  

學    號  學系及年級  

E-mail  

5 

學生姓名  手機號碼  

學    號  學系及年級  

E-mail  

教學獎助金請領人資料 (若為學生團隊，請派一名學生代表) 

請領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銀行代碼 

(請記得填寫分行) 
 匯款帳號  

戶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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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大學生學習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即大學部學生）： 

學系、年級： 

學號： 

 

茲願接受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補助兩個月之學習型兼任助理－教學獎助金，執行計畫期間，

同意遵守下列規定： 

一、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執行完畢後，由指導教授簽章後，將成果報告電子檔乙份上傳至

指定網站，完成計畫結案。 

二、獲補助計畫之師生應參加本校辦理的成果展示、心得發表、成果交流會等活動，且成果

作品得於學校網站等處進行公開發表。 

三、各項補助金額，統一於成果報告繳交後核發，若未依規定繳交成果資料者，將不予補助

任何經費。 

四、參與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之學生，於暑期學習期間，不得兼領其他專題計畫相關津貼，

若未告知而經發現同時支領其他計畫津貼者，學校擁有追回該筆補助津貼之權利。 

五、執行計畫之大學生應遵守指導教師及實驗室規範，負有保密義務，絕不可有任何侵害他

人智慧財產權之行為，若有任何違法情事，應自行承擔一切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部學生：        （簽章） 

指導 教授：        （簽章） 

系所 主管：        （簽章） 

※請學生(學生團隊)、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章後，掃描成 PDF 檔上傳至指定網站。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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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 (請將檔案存 PDF 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成果報告(封面) 

 

計畫類別：□研究類、□實作類、□產學交流類 

 

執行期間：  年 7月 1日至  年 8月 31 日 

 

計畫名稱： 

 

學生姓名： 

 

學生學號： 

 

學系及年級： 

 

 

 

 

 

指導教授：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7 

（計畫名稱）  

1. 報告內文格式(至少 10 頁) 

(1) 內文字體為 12 點大小，中文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 

font，行距為單行間距。 

(2) 內容不得少於 10 頁，其中需包括摘要、目錄、前言、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材料與方法、結果、討論（含結論與建議）、參考文獻、及暑

期計畫成果自評與指導教授評語等。 

(3) 附表及附圖可列在文中或參考文獻之後，各表、圖請說明內容。 

(4) 暑期計畫成果自評：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

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

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2. 成果海報(以研討會格式為主) 

(1) 海報標題需有大學生暑期學習實務體驗計畫、計畫名稱、指導教

授姓名、學生姓名及科系。 

(2) 內容需包括摘要、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材料與方法、結果及結論。 

3. 請將成果報告及海報檔案存成 PDF 檔，並上傳至指定網站。 


